
國立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財物管理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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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年 6 月 14 日擴大行政會議決議 

112 年 8 月 1 日學校改隸同步修正 

 

一、為提高本校行政效率及財物之有效管理，建立健全財物管理制度，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依據「國有財產法」、「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財

物標準分類」、「事務管理手冊」並審酌本校實際狀況訂定之。 

三、本要點所稱「財物」包含財產、非消耗物品、消耗物品。  

(一)「財產」係指其價值或購置金額在新台幣壹萬元（含）以上且使用年限在 2 年以上之財

物。 

(二)「非消耗物品」係指購置金額在新台幣壹萬元以下，指物品質料堅固，不易耗損者，可

連續使用之物品。 

(三)「消耗物品」係指購置金額在新台幣壹萬元以下，隨個人使用而漸次耗盡之財物，由各

單位自行列管。 

四、 凡新置、報廢、移交、移動、捐贈、撥入、撥出財物，均適用本要點管理之。 

五、新置：財物新置時，總務處依請購核銷憑證填製財產/非消耗品增加單1式 4份及財物標籤

送使用保管單位核章(黏貼財務標籤)後續送總務處，待主計室編製傳票後，單據 2 份留存

主計室、1份送財物保管人、1份總務處留存。 

六、 報廢：財物因使用年限過久自然損害或不可抗力之毀損致無法修復者，始得申請報廢。財

物之減損報廢申請時間，除特別因素外，為每年之5月及11月，財物申請報廢奉核准後，

各單位應自行搬運，將廢品繳至總務處指定之廢品倉庫統一保管及處理，不得要求留用或

任意拆解。核准報廢之廢品，未完成廢品處理手續前，不得擅自搬離或丟棄。 

七、移交：財物保管人因職務調動、離職或退休，應將所保管之各項財物列冊，確實點交給職

務交接人，按規定完成移交手續，確認無誤後總務處財管人員始得在離職單上蓋章。離職

人員對所負責管理使用之財物如有短缺應照價賠償，其情節重大者，並依法究辦。 

八、移動：各財物保管人對於保管之財物辦理轉移時，應立刻填具財物移動單 1 式 3 份，經移

出及移入單位確認核章後，送財產管理員辦理財物轉移登記；單據 1 份送移出人(單位)、

1份送移入人(單位)、1份為財管人員留存。 

九、 捐贈：其他單位贈予本校之財物，應分別財產及物品之不同循下列程序辦理財物受贈程序，

其管理方式比照一般財物管理辦法辦理。  

(一) 財產：  

1. 由使用單位擬具接受捐贈財產案，並檢具捐贈者同意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及查明捐

贈財產之基本資料（如型式、價值等）有無附有負擔，並說明其用途，簽奉校長核

定同意受贈。 

2. 總務處循行政程序，將前述資料呈報國教署，由教育部同意為財產之主管機關並指

定本校為管理機關。 

3. 管理機關(本校)據以辦理財產登帳事宜。  

(二) 物品：  



1. 由使用單位擬具接受捐贈物品案，並檢具捐贈者同意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及查明捐

贈物品之基本資料（如型式、價值等）有無附有負擔，並說明其用途，簽奉校長核

定同意受贈。 

2. 保管組為物品增加之入帳程序。  

十、 撥入：接受其他機關、學校或私人單位之財物，依國有財產局之規定辦理。 

十一、撥出：將財物移出本校時，依國有財產局之規定辦理。 

十二、財物保管人之指定：各單位為管理需要，得由單位主管指定專人統一保管；個人使用部分，

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二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單位主管指定專人保管；由

二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校長指定專人保管。 

十三、財物保管：財物管理或保管人員，對所經管之財物，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

致損失時，除經查明已盡善良管理人應有之注意解除其責任者外，應依審計法第七十二條

規定，以下列方式處理：   

(一)財物遺失，除因災害或不可抗力，經查明屬實外，應負賠償之責。  

(二)財物毀損仍可修復使用，並不減低使用效率者，其一切修復費用，由財物保管人員負

擔。   

(三)財物毀損，不堪修復使用者，由財物保管人員負責賠償。   

(四)賠償價格，應以遺失或損毀時重置同等使用效率財物之市價為準，並按已使用之年限

折舊計算之。其已超過使用年限，無法折舊計算賠償標準時，得按財物遺失、毀損時相同

財物之市價賠償之。 

十四、盤點：本校財物，每年由總務處製作清冊發送各使用單位自行辦理財物盤點(初盤)，將

盤點清冊核章後送回總務處備查。初盤完成後再由總務處會同主計室至各單位實際盤點

或抽盤乙次（複盤），並將盤點結果、記錄彙冊備查。盤點或抽盤時，如財物有無故損失

者，單位主管應督導所屬財物保管人或管理人員查明原因，如非屬災害或不可抗力因素，

應依規定，負賠償責任。其餘依本校「國有公用財產暨非消耗性物品盤點實施計畫」辦

理。 

十五、財物之編碼方式依行政院之「財物分類標準」分類編碼為之。 

十六、本要點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